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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後房地所有權有什麼分配的⽅式？哪種⽅式對地主⽐較有利？

⽂:⿈蓮瑛（認證法律⼈） 、吳嘉修（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14

案例

A⼀家⼈住在臺北市⽂⼭區巷⼦裡的4層樓公寓第3層。最近他家以及鄰近區域被臺北市政府劃定為更新地
區，不停有建商找上⾨來詢問是否有意願改建舊房⼦。A⼼裡盤算著⾃⼰的房⼦⼟地持分占1∕4，如果未
來改建成⼤樓，⼟地持分勢必被稀釋；⽽且現在的房⼦建坪公設⽐還不到2％，聽說新⼤樓的公設⽐最少
從30％起跳。不過，每⼀家建商都強調新⼤樓既美觀⼜安全，房價也將隨之增值，這讓A⼀家⼈對未來的
家園充滿憧憬，開始思索是不是也要來參與都市更新。

本⽂

⼀、何謂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是讓⽼房⼦透過重建（拆除原有建物，重新建築）、整建（改建或充實設備，例如加裝電梯）、維護
（加強管理以保持良好狀態，例如⽼屋拉⽪），或兼採兩種以上⽅式⽽翻新的計畫[1]，可以讓房屋符合現代化
的社會需求，改善市⺠的居住環境與景觀，使市容更美麗，提升都市整體的⽣活品質與機能[2]。

⼆、都市更新重建後的房地所有權分配⽅式有哪些？

都市更新重建後的房地所有權分配，可以區分為協議合建及權利變換2種⽅式[3]。

（⼀）協議合建

是由地主與建商合作，由地主出地、建商出錢，雙⽅簽訂合建契約，並依照談妥的價值⽐率，依⼀般建築管理
程序辦理，不⽤擬定任何計畫送審，政府不會過問房地產權如何分配。

（⼆）權利變換

則是指地主、屋主、出資⼈、實施者[4]或其他權利變換關係⼈，按各⾃更新前的權利價值⽐率及提供資⾦額
度，分配更新後⼟地、建物或權利⾦[5]。⾄於更新前價值的認定，是由實施者與全體⼟地所有權⼈共同指定專
業估價者辦理[6]。

換句話說，就是透過估價的⽅式，將地主出的地及建商出的錢換算成權利價值，計算各⾃所占的⽐率，並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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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完成的總價值，扣掉「共同負擔」後，地主再依更新前的價值⽐率去分配[7]。

另外，權利變換房地產權如何分配，必須由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畫，送交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通過審議後才
能辦理[8]。

關於協議合建和權利變換的優缺點⽐較，請⾒表1。
表1：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優缺點⽐較

 優點 缺點

協議合建

1. 程序較簡便，時程較快速。
2. 建商和地主個別協議，可以彈性化滿
⾜各⽅利益。

1. 地主及建商權利價值分配是依照雙⽅
所簽訂的合建契約內容去分，容易有暗盤
交易，各地主所談出的條件端視談判能⼒
強弱⽽定。
2. 原則上需經全體地主同意，啟動⾨檻
⾼。

權利變換

1. 估價機制使權利的估算與分配公開透
明，相關的估價、成本的提列，都會有政
府來把關。
2. 稅捐減免獎勵。
3. 多數決⾨檻較低，有政府部⾨監督審
查。

政府部⾨監督程序較為繁複，時程較⻑。

來源：作者整理
 

三、權利變換中的「共同負擔」是什麼？

共同負擔是辦理都市更新所需的成本花費，包括委託建築師費⽤、拆除建物及興建建物所需施⼯費⽤、委託代
書辦理產權登記費⽤、貸款利息、稅捐及管理費⽤種種費⽤的總和。這類的費⽤會先由建商⽀付，於都市更新
完成後再從各地主分配領回的價值中扣除[9]。所以共同負擔越多，表⽰地主領回去的價值就愈少。但建商必須
依照各縣市政府的規定提列共同負擔，並⾮無限上綱[10]。

四、地主可以如何選擇房地所有權分配⽅式？

除上述協議合建及權利變換的優缺點考量外，地主可以從⾃有資⾦及同意⾨檻⼆⽅⾯來進⾏評估考量。

（⼀）⾃有資⾦

在⾃有資⾦⽅⾯，如果地主不想⽀出興建費⽤，那麼循權利變換的途徑，由建商出資，並且可藉由爭取到較⾼
的容積獎勵，分配給建商坪數，抵銷共同負擔費⽤。如果地主願意花較多的錢改建房⼦，則可以選擇與建商合



建，並且負擔部分成本，未來分回來的坪數⽐較⼤。

（⼆）同意⾨檻

在同意⾨檻⽅⾯，權利變換不⽤100％的地主同意，只要符合都市更新條例所要求的⾨檻，同意⼈數⾨檻從1

∕2到4∕5不等[11]；但是協議合建原則上必須100％的地主同意才能啟動[12]。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不少⽼舊房屋的地主想透過參加都市更新，來改善居家環境或獲取改建利益，究竟哪⼀種都市更新
後房地分配⽅式對地主較為有利，仍須視地主⾃⾝的狀況及需求⽽定，無法⼀概⽽論。

註腳
   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

I 都市更新處理⽅式，分為下列三種：
⼀、重建：指拆除更新單元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地使⽤性質
或使⽤密度。
⼆、整建：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公共設施。
三、維護：指加強更新單元內⼟地使⽤及建築管理，改進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II 都市更新事業得以前項⼆種以上處理⽅式辦理之。」

[1]

   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為促進都市⼟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增
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

[2]

   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地，以權利變換⽅式實施之。但由
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
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式實施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7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七、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
地所有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他項權利⼈、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提供⼟地、建築物、
他項權利或資⾦，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率
及提供資⾦額度，分配更新後⼟地、建築物或權利⾦。」

[3]

   實施者常⾒⼤多是由建設公司、⼟地開發公司擔任，少數由地主⾃⾏籌組都市更新會，公辦都更案件中則
常⾒由地⽅政府或委託都更中⼼擔任。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第6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六、實施者：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責法⼈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4]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5條第1項：「更新後各⼟地所有權⼈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
圍內，更新後之⼟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地所有權⼈更新前權利價值⽐率
計算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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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都市更新，都更，不動產，協議合建，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第1項及第2項：「
I 權利變換前各宗⼟地、更新後⼟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地於評價基準⽇之權利價值，由實
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II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地所有權⼈共同指定；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家，其餘⼆家由實施
者⾃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式選任之。」

[6]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第1項：「權利變換後之⼟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地
及建築物依各宗⼟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率，分配與原⼟地所有權⼈。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
⼟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分配⾯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補償之。」

[7]

   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第1項：「以權利變換⽅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
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三⼗⼆條及第三⼗三條規定程序辦理；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
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併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
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項或第⼋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
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

[8]

   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第1項：「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
、鄰⾥公園、廣場、綠地、停⾞場等七項⽤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取得
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地抵充外，其不⾜⼟地與⼯程費⽤、權利變換費⽤、貸款利息、稅捐、
管理費⽤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付之費⽤
由實施者先⾏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地所有權⼈按其權利價值⽐率、都
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
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分配⾯積單元時，得改以現⾦繳納。」

[9]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
I 本條例第五⼗⼀條所定負擔及費⽤，範圍如下：……
II 前項第四款⾄第六款及第九款所定費⽤，以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數額為準。第七款
及第⼗款所定費⽤之計算基準，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載明。第⼋款所定都市計畫變更負擔，以經各級
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計畫書及協議書所載數額為準。」

[10]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1項：「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定⽐率之私有⼟地與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數及所有權⾯積之同意；其同意⽐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11]

   都市更新條例第43條第1項：「……經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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